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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：如何申报新型职业农民？
答：2014 年，农业部（现农业农村部）、财政部启动实施新型职业农民

培育工程。2020 年，根据当前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形

势和要求，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全面转型为高素质农民培育计划。培育对象面

向年满 16 周岁，正在从事或有意愿从事农业生产、经营、服务的务农农民和

返乡入乡创新创业者。可通过当地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推荐、个人申报两种途

径，获取参与高素质农民培育的机会。其中，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推荐由各地

农业农村部门或高素质农民培育专门机构（农广校）遴选推荐人员参加培育。

个人申报有两种途径：一是登录“中国农村远程教育网”，点击“信息系统”

栏目，进入“农民教育培训申报系统”，选择相应的培训类别，并如实完整

填写个人信息进行申报；二是手机下载安装“云上智农”App，选择相应的培

训类别，并如实完整填写个人信息进行申报。

    

问：上下班路上摔伤算工伤吗？
答：根据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十四条第六款规定，在上下班途中，受到

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、客运轮渡、火车事故伤害的，

可以被认定为工伤。也就是说，需要同时满足 3 个条件才能算工伤：1. 需要

在合理时间、合理路线的“上下班途中”；2. 伤害是由“交通事故或者城市

轨道交通、客运轮渡、火车事故”所造成的；3. 事故必须是“非本人主要责

任”。因此，如果在上下班路上受伤满足上述 3 个条件，则可以认定为工伤，

反之则无法认定为工伤。

    

问：工伤期间工资如何算？
答：按照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，职工因工作遭受

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需要暂停工作接受工伤医疗的，在停工留薪期内，原

工资福利待遇不变，由所在单位按月支付。

    

问：除了劳动合同，还有哪些凭证可以证明劳动关系？
答：根据《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，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

签订劳动合同，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时可参照下列凭证：1. 工资支付凭证

或记录（职工工资发放花名册）、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的记录；2. 用人单位

向劳动者发放的工作证、服务证等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；3. 劳

动者填写的用人单位招工招聘登记表、报名表等招用记录；4. 考

勤记录；5. 其他劳动者的证言等。其中，第 1、3、4 项的有关

凭证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。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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